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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82民初1639号
胡子晗：本院受理原告林茹静与被告胡子晗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
1415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自2021年9月1日起至
实际还清货款之日止以1415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准计算的
逾期利息45.52元（暂计至2021年10月10日）；三、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000元，
上述三项总计15195.52元；四、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
担。自公告张贴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和30
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杨红伟进行审理。本案定于
2022年5月17日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
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382号

李大徽:本院受理原告林明镜诉被告李大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6382号民事裁定书之一、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836号

周世雄：本院受理的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
司与被告周世雄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1083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611号之一

费伟（公民身份号码：3302191979****6028）：原
告赵黎映与被告费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961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赵黎映撤回起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26号

山东方瑞家居有限公司：原告余姚市佳润木制品厂
与被告山东方瑞家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
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85522.27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8725.05元（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
年12月22日暂计算至2021年8月2日的，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5日10时00分在本院丈
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5704号

李月武、马建芬：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台准机械
工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月武、马建芬为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6民初570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月武、马建芬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台准机械工业
有限公司人民币360000元；二、被告李月武、马建芬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台准机械工
业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6700元，减半
收取3350元，由被告李月武、马建芬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225号

姚勇：本院受理原告秦坚定诉被告姚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
讼须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
还借款本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与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6
日上午9：00时在本院力洋法庭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922民初51号

刘生明：本院受理的原告徐信品与被告刘生明、被
告张桂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二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原告以5万元
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将由审判员荣晓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陈洁、人民陪审员陆佳梅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4月24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739号

周志龙:温州新世纪中油油品销售有限公司与
周志龙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473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683号

程家抗、陈晓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展鹏光学有
限公司与被告程家抗、陈晓峰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
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1068号

刘思岳：本院受理原告彭利锋诉被告刘思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被告刘思岳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4327号

吴钻海：本院受理原告安吉溪龙绿森茶叶包装用品
经营部诉被告吴钻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523民初4327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2民初6460号

陈鹏飞:本院受理原告李甜与被告陈鹏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522民初646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缴款通知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画溪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缴款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1民初784号

郭鹏：本院受理沈郁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845号

朱生斌、扬州市海芝拓拉链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朱本强为与被告朱生斌、扬州市海芝拓拉链制造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13845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8338号

吴忠慈:本院受理原告宋姜飞与被告吴忠慈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1833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吴忠慈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姜飞货款12万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20年12月
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280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吴忠慈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20535号

吴利兵: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佐仕丹皮带商行与被
告吴利兵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20535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一、
被告吴利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义乌
市佐仕丹皮带商行(经营者:杨兆臣)货款983508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2021年12月21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吴
利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佐仕
丹皮带商行(经营者:杨兆臣)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
费25638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4102元，由原告义乌市佐仕丹皮带商行(经营者:杨兆
臣)负担332元，由被告吴利兵负担13770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吴利兵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
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央
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45号

东阳市法艾兰服饰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
权人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的申请，于2021
年10月22日作出(2021)浙0783破申42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东阳市法艾兰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为东阳市法艾兰服饰有限公
司管理人。

东阳市法艾兰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3月25日前向管理人
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表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
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法
艾兰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地址:浙
江省东阳市甘溪东街31号2楼3楼浙江无双律师事务
所，联系电话:15967919776)申报。债权人应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终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2年4月6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
法院第11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
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
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
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
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48号

2021年11月27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樱子饰
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樱子
饰品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2月28日裁定
宣告东阳市樱子饰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樱子
饰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231号

童国武: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培法与你之间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6民初423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
限被告童国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郑培
法货款本金256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364号

朱师积:本院受理的原告周文勇与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26民初4364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朱
师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周文勇借款本金
30000元及利息(利息
自2018年6月25日起

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944号

黄林果：本院受理原告傅展远与被告黄林果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26民初494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黄林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傅展远加工款215500元，及利息（自2021
年11月2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32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5182元，由被告黄林果承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844号

朱利明、楼旭凤：本院受理原告蒋群芳与被告朱利
明、楼旭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384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限被告朱利明、楼旭凤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蒋群芳借款本金296000元及
前期结算利息68000元，并以296000元为基数，支
付自2019年8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利息，2020年8月19日之前按照月利率1.5%计付，
2020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年利率15.4%计付；二、驳
回原告蒋群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6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410元，由被告朱利明、楼旭
凤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933号

张若华：本院受理原告蒋金科与被告张若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6民初39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
被告张若华归还原告蒋金科借款本金190000元，并支
付利息149600元（该利息已算至2021年8月3日，此后
利息以19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8月4日起按照月
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付清.案件受理费639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44
元，由被告张若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307号

谢咸度、束树珍：本院受理原告陈燕君与被告谢咸
度、束树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430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限被告谢咸度、束树珍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燕君货款71000元，并支付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以71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12
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57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226元，由被告谢咸度、
束树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164号

顾福珍：本院受理原告张鸳鸯诉被告顾福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6民初41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37号

林华刚、金斐、梁柏桂、卢胜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开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为本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限届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880号

钟普领：本院受理原告王纪根与
被告钟普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688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钟普领对张士再未清偿的借款
本金人民币2861420元及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14.4%计算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
还款责任。（利息分段计算，即以350万为本金计算
2013年11月1日到2018年4月1日，以3339948元为
本金计算2018年4月2日到2018年10月8日，以
3124355元为本金计算2018年10月9日到2022年2
月15日，以2861420元为本金计算2022年2月16日
到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9418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人民币59978元，由被告钟普领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64号

金国华、李惠娟：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564
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国华、李惠娟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4月27日）。原告要求被告金
国华、李惠娟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99000元
及截至2021年12月28日的逾期利息30148.01元、
逾期利息复利1276.83元，并支付自2021年12月29
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逾期利
息；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4月
28日9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22号

虞建标：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722号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
被告虞建标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4月27日）。原告要求
被告虞建标偿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63881.40元，
截至2021年10月19日的利息、费用26420.38元及
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
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元
（上述利息、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
为限）；被告虞建标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4月28日9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24号

丁铃富：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724号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
被告丁铃富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4月27日）。原告要求
被告丁铃富偿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69932.93元，
截至2021年10月20日的利息、费用18941.69元及
自2021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
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元
（上述利息、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
为限）；被告丁铃富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4月28日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122破14号之一

2020年8月31日，本院根据包霞的申请裁定受理
浙江路网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浙
江路网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经债权申报、审核
确定的债权人人数为33户，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363756769.49元，浙江路网物流有限公司可供分配
破产财产为现金9485588.84元，浙江路网物流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事实清楚，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况，符合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3月3日裁定宣告浙江路网物
流有限公司破产。 缙云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浙江省东阳市望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783609798374H）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10月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省东阳市望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3月9日

保定鸿远塑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据

号码：31300051/51203348，声明作废。
保定鸿远塑业有限公司

2022年3月9日

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745821786A 丢失，声明作
废。公章、财务专用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浙江大真鲍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3月9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
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24日在浙江法制报第11版
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序号2对应
的抵押物一栏中三处“张旭龙名下位于…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均更正为“张旭龙、叶贤素名下位于…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9日

更正公告

圣乐（杭州）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1月1日起，
原法定代表人孔令会女士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就
此本公司发表以下声明：

原法定代表人孔令会女士现已不再担任本公司法定
代表人，并于2022年1月1日离职。离职后原法定代表人
孔令会女士与外界发生的任何交易或纠纷均系其个人行
为，其以本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的任何行为属无效行为，与

本公司无任何关系，本公司不对其行为后果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本公司于2022年1月1日起已经更换公司法定代表
人章，原法定代表人章现已作废。

特此声明！
圣乐（杭州）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9日

圣乐（杭州）娱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声明仲 裁 公 告
何和良：本委已受理（2021）杭仲02字第563号申请人

李胜与你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以杭州仲裁委
员会官网 http://www.hzhac.org公布为准）、选（指）定仲裁
员声明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
式）、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格式）等应裁文书
以及被申请人杭州希象空调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仲裁答
辩书和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选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举证的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
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5月9日下午14：30开庭审理
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837号五楼，电
话0571－8268893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3月9日

浙 江 水 乡 人 律 师 事 务 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313300005693541889 )，于2011年1月13日由浙江省司法
厅批准成立，因业务发展需要并经合伙人会议决议，现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员于公告

发布之日7日内到浙江水乡人律师事务所进行债权债务
登记。特此公告。

浙江水乡人律师事务所
2022年3月9日

浙江水乡人律师事务所债权债务公告


